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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除(退)役搜救犬認養契約
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為妥善照護除(退)役犬，由認養人      
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辦理認養，經雙方同意簽訂本契約，約定內容如下：

1、 犬籍資料：詳如犬籍資料表。
2、 認養期限：自簽約之日起至犬隻死亡之日止。
3、 契約責任：
（1） 交接前，乙方應至甲方犬隻駐地實習相處方式(至少5日)，並經甲方讓與，且乙方為犬隻辦理寵物轉移登記後，始視為「完成認養行為」。
（2） 每年定期執行犬隻健康檢查、施打各式疫苗及預防藥劑，必要時針對犬隻牙齒、心臟、關節、脊椎等部位加強檢查，飼料及醫療等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。
（3） 乙方應遵循動物保護法第5條規定並本於動物保護理念，且須照護犬隻至終老，不得出售、轉讓、傷害、遺棄或以任何方式利用搜救犬牟利。
（4） [bookmark: _GoBack]認養期間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而遭受處分時，由乙方負責。
（5） 乙方不得隨意疏縱犬隻於戶外，不得影響環境衛生或妨礙他人安全及安寧，如造成民事、刑事及行政責任，由乙方負責。
（6） 犬隻不慎走失無法尋回或發生重大傷害時，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。
（7） 犬隻死亡時，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，並自行處理殯葬事宜或由甲方協助找尋合格之犬隻殯葬業者。
（8）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定期訪視，並了解飼養情形(含健康檢查等)。
4、 契約存執：本契約書1式2份，甲乙雙方各執1份為憑，自簽約日起生效。



甲方  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280號(桃園市政府消防局) 
      電話：03-33791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代表人（局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乙方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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